
2016.5.31 ❘ 星期二11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 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产”）与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藏宏融”）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信达资产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已于2016年4月13日
依法转让给西藏宏融，信达资产特此将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物权
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义务人”）。

信达资产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西藏宏融作为该等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西藏宏融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
1、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0571-85773698
2、西藏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396811008

2016年5月31日
附件：截至基准日的《标的债权明细》

基准日：2016年2月29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上述所有债权皆为中国工商银行相关分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转让至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相关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以工行与信达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为准。
2、上述所有债权的本金、利息皆计算至2016年2月29日，若有计算错误，皆以债权原始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计算方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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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资产

浙江通威机械有限公司

绍兴隆鑫电子有限公司

绍兴森茂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

绍兴县大丰植绒有限公司

绍兴县奥尼斯特进出口有
限公司

绍兴县万宏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县帛瑞纺织品有限公
司

绍兴县雪利丰进出口有限
公司

绍兴县盛业建筑材料有限
公司

绍兴县大盛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县杨阳针纺有限公司

浙江世杰烫整有限公司

浙江企成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

浙江瑞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浙江禾诚机器制造有限公
司

绍兴县真璐针织服饰有限
公司

绍兴风磊贸易有限公司

绍兴科钰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县肖绍纺织印染有限
公司

绍兴县天翼机械有限公司

丽水市正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

2012年(本级)字963号、2013年(本级)字273号、2013年(本级)字351号、2013年(本级)
字648号、2013年(本级)字648号、2013年(本级)字648号、2013年(本级)字648号

2014年(城北)字0197号、2014年(城北)字0296号、2014年(城北)字0307号

2013年(绍县)字2681号（2014展期0175号）、2013年(绍县)字2032号（2014展期0176
号）、2014年(绍县)字1522号、2014年(绍县)字1519号、2014年(绍县)字1458号

2014年(绍县)字1918号、2014年(绍县)字1919号、2014年(绍县)字1920号、2014年(绍
县)字1922号

2014年(绍县)字0081号、2014年(绍县)字2254号、2014年(绍县)字2407号

2014年(绍县)字0133号、2014年(绍县)字0352号、2014年(绍县)字0455号、2014年(绍县)
字1740号、2014年(绍县)字1736号、2014年(绍县)字1734号、2014年(绍县)字2010号

2014年(绍县)字0386号、2014年(绍县)字0534号、2014年(绍县)字0607号、2014年(绍
县)字0688号

2013年(绍县)字3555号、2014年(绍县)字2065号、2014年(绍县)字2385号、2014年(绍
县)字2410号

2014年(绍县)字1342号、2014年(绍县)字2021号、2014年(绍县)字2029号、2014年(绍
县)字2522号、2014年(绍县)字2600号

2014年(绍县)字1887号、2014年(绍县)字1889号、2014年(绍县)字2597号、2014年(绍
县)字2605号

2014年(绍县)字1320号、2014年(绍县)字1322号、2014年(绍县)字1323号、2014年(绍
县)字2032号、2014年(绍县)字2033号

2013年(绍县)字1906号、2013年(绍县)字1923号

2013年借字1980号、2014年借字0214号、2014年借字0710号、2014年借字0713号、
2014年借字1013号、2014年借字1152号

2013年借字0751号、2013年借字2139号、2013承兑协议0543号、2013承兑协议600号

2014年(袍江)字0332号、2014年(袍江)字0365号、2014年(袍江)字0025号、2014年(袍
江)字0405号

2014年(袍江)字0394号、2014年(袍江)字0436号

2013年(袍江)字0606号、2013年(袍江)字0610号

2013年(绍县)字2149号、2014年(绍县)字0689号、2014年(绍县)字1204号、2014年(绍
县)字2243号、2014年(绍县)字2999号

2014年(绍县)字1728号、2014年(绍县)字1746号、2014年(绍县)字2599号、2014年(绍
县)字2606号、2014年(绍县)字2662号

2014年(绍县)字1551号、2014年(绍县)字2217号、2014年(绍县)字2226号、2014年(绍
县)字2499号、2014年(绍县)字2502号

2013年(绍县)字0906号、2013年(绍县)字0872号、2013年(绍县)字0955号、2013年(绍
县)字1072号、2013年(绍县)字1074号

2012年（莲城）字0011号、2012年（莲城）字0012号、12102052-2013（莲城）字0006号

未偿本金

90000000

17200000

20000000

29280000

12500000

29999992.34

19754266.2

27660000

29869022.44

20523481.8

14000000

9998320.4

29549997.14

11430113.42

26620000

8300000

14999952.61

30000000

27360994.12

26290000

9550000

18358497.68

未偿利息

8980894.16

1974569.42

2516478.74

3512181.63

1711034.02

4996016.85

2801791.34

4364135.15

3590572.52

2779044.26

1992114.51

1907916.93

3540573.48

3270843.68

3704234.42

866425.69

3697455.17

2603187.13

3079080.72

4118647.5

2852783.08

5335722.8

担保情况

浙江通威机械有限公司(抵押)、杨永波(保证)、潘丽琴(保证)

浙江中杰建设有限公司（保证）、绍兴益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保证）、王国祥（保证）、韩文娣（保证）

姜晓阳（抵押、保证）、蒋家兴（保证、抵押）、绍兴县恒美染整有限公司（保证）

绍兴县石氏服饰有限公司（抵押）、高春祥（保证）、於霄雰（保证）、绍兴县泰富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保证）、林锋（保证）、谢秀平（保证）、孟
宝泉（保证）、林芳（保证）

马东标（抵押）、绍兴海亿纺织服饰有限公司（保证）、林月忠（保证）、荣明芹（保证）、曹芳（保证）、曾剑锋（保证）、苏州赤尔玛诗纺织集团
有限公司（保证）

绍兴县万宏纺织有限公司（抵押）、浙江安泰建筑装饰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保证）、郑华（保证）、陆茶娟（保证）、
洪国灿（保证）、郑国英（保证）、洪海明（保证）、沈叶青（保证）、浙江亮晶晶镭射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厚德投资有限公司（保证）

绍兴县美迪贸易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华锐标准件有限公司（保证）、浙江惠凯针纺服饰有限公司（保证）、娄梁（保证、抵押）、陈晓芳（保
证）、姚建成（保证、抵押）、陈红芳（保证）、包国江（保证）、张银燕（保证）、徐纪国（保证）

绍兴县美尔达纺织服饰有限公司（抵押）、绍兴市方兴针织有限公司（保证）、王洪兴（保证）、铁海萍（保证）、谢牧民（保证）、王云珍（保
证）、史月康（保证）、邱水云（保证）、冯尖钢（保证）、何爱娣（保证）

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县万宏纺织有限公司（保证）、郑华（保证）、陆茶娟（保证）、俞国庆（保证）、金燕华（保证）、洪海
明（保证）、沈叶青（保证）、洪国灿（保证）、郑国英（保证）、戚荣国（保证）

绍兴万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县鸿洋纺织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县佳艺绣品服饰有限公司（保证）、绍兴梦羽进出口有限公司
（保证）、洪阿土（保证）、张利琴（保证）、洪彪（保证）、胡国琴（保证）

周永清（保证）、杨桂娟（保证）、绍兴县晟翡纺织品有限公司（保证）、杨兴员（保证）、单月琴（保证）、绍兴县祥悦针纺织有限公司（保证）、
沈宝法（保证）、王伟平（保证）、王红卫（保证）、王伏娟（保证）

绍兴市和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保证）、绍兴丰华织造绣印科技有限公司（保证）、邵云根（保证）、赵惠娟（保证）、严琴伟（保证）、陆红岭
（保证）

浙江企成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抵押）、陈新尧（保证）、吕秀娟（保证）

汤伟锋（保证）、徐芳（保证）、浙江富浩管业有限公司（保证）

浙江禾诚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抵押）、绍兴隆鑫电子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市诚达轻纺贸易有限公司（保证）、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绍兴县肯利达纺织有限公司（保证）、王国祥（保证）、王琴娟（保证）

浙江禾诚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抵押）、绍兴隆鑫电子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市诚达轻纺贸易有限公司（保证）、浙江诚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王国祥（保证）、王琴娟（保证）

绍兴县美盛家纺布业有限公司（保证）、浙江布莱尼家私有限公司（保证）、严云珍（保证）

浙江国华家纺有限公司(抵押）、魏国华（抵押，抵押物共有人朱爱娟、保证）、朱爱娟（保证）、魏中华（保证）、滕丽君（保证）、浙江众华家纺
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淮安市兰德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抵押）、孟宝泉（保证）、林芳（保证）、浙江鼎丰铝业有限公司（保证）、余定泉（保证）、余定雅（保证）、
绍兴灵悦贸易有限公司（保证）

江苏惠上纺织品有限公司（抵押）、孟宝泉（保证）、林芳（保证）、浙江鼎丰铝业有限公司（保证）、余定泉（保证）、余定雅（保证）、绍兴县图
缘泰纺织品有限公司（保证）、孟华（保证）、王希婧（保证）

绍兴县青天进出口有限公司（保证）、绍兴县美迪贸易有限公司（保证）、包国江（保证）、张银燕（保证）、徐纪国（保证）、傅和美（保证）、李建国（保证）、沈
云花（保证）、绍兴县骏鑫润滑油有限公司（保证）、浙江云翼标准件有限公司（保证）、施老虎（保证）、王素娟（保证）、施建康（保证）、施华燕（保证）

浙江正达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抵押、保证）；陈侠、陈小娇（保证）

法院公告
2016年5月31日

（2016）浙0702民初3080号
龚淑玲、何贤文：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华市金东支行诉被告龚淑玲、何贤
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龚淑玲、何
贤文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702 民初 3080 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婺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判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14号

方丽华：本院受理原告周立辉诉被告方丽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81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方丽华于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10 日 内 归 还 原 告 周 立 辉 借 款
20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300 元，合
计 600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方丽华负担。请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17号

吴又春、陈华勇：本院受理原告周立辉诉被
告吴又春、陈华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0702民初8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被告吴又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归还原
告周立辉借款 35000 元。二、驳回原告周立辉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676 元、公告费 300 元，合计
976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吴又春、陈华勇负
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818号

宋建东、邵焕：本院受理原告周立辉诉被告

宋建东、邵焕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 0702 民初 81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宋建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归还原告周立辉借款 44000 元。二、驳回原告周
立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900 元、公
告费 300 元，合计 1200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
宋建东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5）金婺商初字第3870号

张健、吕凌：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行与被告张健、叶凌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金婺商初字第 38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644号

冯珉：本院受理原告杜建敏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1、判
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人民币 42379.9 元及逾期
利息 8391 元（从 2015 年 9 月 28 日暂计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按月利率 2%为标准，应计至还清全部借
款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 15：30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643号

江建林：本院受理原告杜建敏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1、
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人民币 100000 元、借期
内利息 36000 元及逾期利息 20000 元（从 2015 年 6
月 26 日暂计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按月利率 2%为
标准，应计至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2、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审
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
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 15：10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
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642号

余晴：本院受理原告杜建敏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1、判
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人民币 53460 元及逾期利
息 7698 元（从 2015 年 9 月 19 日暂计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按月利率 2%为标准，应计至还清全部借款
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 14：50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639号

蔡峰：本院受理原告项孙定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原告诉请：1、判
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人民币 97282.3 元及逾期
利息 23931 元（从 2015 年 4 月 17 日暂计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按月利率 2%为标准，应计至还清全部
借款之日止）；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
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

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 14：30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476号

王作杯：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舒佳特无纺布
商行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
询告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欠款 1 万元整
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同类贷款
基准利率计付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本案依法由审判员骆巧梅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
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6 年 8
月 18 日 10：00 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
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998号

赵计划：本院受理原告范党领诉被告赵计划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被告赵
计划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范党领诉请：
被告支付原告水泥款 1717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吴新辉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春洋、朱翠玉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6 年 8 月 17 日 8：50 在本院第十三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496号

王建龙：本院受理原告项孙定诉被告王建龙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
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表、判后答疑告知书、开庭传票、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
借款本金人民币 26858.68 元及逾期利息 8164 元
（从 215 年 1 月 16 日暂计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按
月 利 率 2% 为 标 准 ，应 计 至 还 清 全 部 借 款 之 日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本案依法由审判员王珺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翠玉、王春洋组成合议庭，
定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 14：20 在第九审判庭公开
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413号

吴志兵：本院受理原告项孙定诉被告吴志兵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被告吴
志兵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项孙定诉请：判令
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30059.38 元及
逾 期 利 息 6432 元（从 2015 年 5 月 28 日 暂 计 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按月利率 2%为标准，应计至还
清全部借款之日止）。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李永群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升、朱翠玉组成合
议庭，定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下午 14：30 在本院第
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6415号

孙中前：本院受理原告项孙定诉被告孙中前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被告孙
中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项孙定诉请：
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181201.83
元及逾期利息 53997 元（从 2015 年 1 月 23 日暂计
至 2016 年 4 月 20 日，按月利率 2%为标准，应计至
还清全部借款之日止）。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李永
群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升、朱翠玉组成
合议庭，定于 2016 年 8 月 24 日下午 15：00 在本院
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6）浙0782民初5843号

陈庆赞：本院受理原告黄海敏与被告陈庆赞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由审判员陈高明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冯国森、郑欢欢组成合议
庭，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 14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你须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